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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东亚共同体：

东亚社会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谢立中

内容提要：近几年来，东亚相关国家之间围绕着领土问题爆发了一系列的纠纷和冲突。这些纠纷和冲

突尽管可能不至于引发大规模的战争对抗，但就小规模的战争对抗而言却经常显示出一种一触即发的态

势。面对这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东亚各国可以选择用来解决矛盾、冲突的手段有以下几种：第一，通过和

平协商的方式来加以解决；第二，通过战争等武力手段来加以解决；第三，通过调停或仲裁途径来加以解决；

第四，通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式来解决。但实践表明，这几种解决方式都有其局限。对于东亚各国来

说，最理想的争议解决方案就是向欧洲联盟学习，建立一个正式的、将东亚各国联合起来的“东亚共同体”。

尽管通往“东亚共同体”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但东亚各国应该坚持不懈地朝这个方向共同努力。

关 键 词：国际冲突；冲突解决；东亚共同体

一、问题：处于十字路口的东亚社会

最近几年，东亚相关国家之间围绕着领土问题爆发了一系列的纠纷和冲突，如中日钓鱼岛之争、日韩

独岛（竹岛）之争、中菲黄岩岛之争、日俄“北方四岛”之争和中越南沙群岛之争等等。这些领土之争，再加

上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分裂、对抗和统一问题等，都隐含着巨大的战争风险。尤其是今年内爆发的中日钓鱼

岛之争、日韩独岛（竹岛）之争、中菲黄岩岛之争、中越南沙群岛之争以及南北韩之间的政治对抗都达到了

非常激烈的程度，尽管可能不至于引发大规模的战争对抗，但就小规模的战争对抗而言却经常显示出一种

一触即发的态势。东亚各国的确正处于一种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要问：处于战争风险中的东亚各国下一

步到底该往何处走？

二、现有问题解决方式的局限

面对上述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东亚各国可以选择用来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手段有以下几种：第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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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和平协商的方式来加以解决；第二，通过战争等武力手段来加以解决；第三，通过调停或仲裁途径来加以

解决；第四，通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种方式来解决。对于这几种解决方式的效果，我们可以简要地讨

论如下。

（一）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从理论上说，和平协商是现有国际关系体制下各国发生矛盾和纠纷时最理想的一种问题解决方式。

假如面对所有的矛盾和纠纷，我们都能够通过和平协商这种方式来加以解决，那是再好不过了。哈贝马斯

（Jurgen Habemas）的“沟通行动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对以这种方式来解决人们（包括以国家形式组

织起来的人们）之间各种分歧与纠纷之合理性的理论论证。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方式尽管在不少情况下

可能的确是一种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但并非是一种永远有效或总是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

对于哈贝马斯提出的通过“沟通行动”来合理解决各种纠纷的看法，福柯（Michel Foucault）、利奥塔

（Jean Francois Lyotard）等人曾从不同角度提出质疑。福柯认为，哈贝马斯提出的“沟通行动”模式，是以他

设想的“理想沟通情境”（沟通过程的所有潜在参与者都有同等参与话语论证的权利，对话语的有效性规范

提出理由或表示反对的权利，表达其好恶、情感和愿望的权利以及实施发布或拒绝命令、做出允许或禁止、

做出或拒绝承诺等调节性话语行动的权利等）①的存在为前提，而这种“理想沟通情境”实际上是不可能存

在的（“没有权利关系，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存在”），因此，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模式顶多也就是一种

无法兑现的乌托邦理想。利奥塔则认为，由于语言游戏之间的异质性或“不可通约性”，即使存在哈贝马斯

设想的那种“理想沟通情境”，人们通过沟通也未必能够达成共识。如果我们一定要得到一个共识的话，这

种共识也只能是一种新的霸权。

笔者不同意福柯对哈贝马斯的批评。笔者不认为权力关系的不可摆脱性对沟通行动始终会构成一种

障碍。正如福柯自己认识到的那样，权力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权力关系可

能会造成人们之间不平等，因而阻碍人们之间的合理沟通，但这并非意味着人们之间的权力关系永远都是

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尽管人们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一种权力关系，但却可以是一种平等的权

力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之间面临的沟通情境就可能接近于哈贝马斯设想的“理想沟通情境”。因此，

如果以哈贝马斯设想的“理想沟通情境”不符合现实为由来否定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模式，理由是不

充足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笔者会完全同意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相反，笔者认为，利奥塔对于“共识”

难以形成的分析是非常富有启示的。

按照哈贝马斯的论述，“沟通行动”模式的实施至少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参与沟通的各方需要形成

一种上文所说的“理想沟通情境”；二是参与沟通的各方必须遵守一些有效地进行理性沟通行动所必须遵

守的基本要求。这些基本要求包括：参与沟通的行动主体所选择的表达是可领会的、对事实的陈述是真实

的、沟通的意向是真诚的、所遵循的社会规范是正确的等等。②然而，正是在第二个方面人们之间存在着难

以消弭的分歧。有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无论是表达的可领会性、陈述的真实性、意向的真诚性，还是社会

规范的正确性，都不具有一种不以人们的话语体系为转移的自然性质。相反，判断一个参与沟通过程的人

在所有这些方面是否达到了所要求的标准，都是由人们所属的话语体系来决定，因而是随人们所属话语体

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处于不同话语体系引导和约束之下的人们，会对表达的可领会性要求、陈述的真实性

要求、意向的真诚性要求、社会规范的正确性要求做出不同（甚至完全不同）的理解，因而也就会对沟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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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者表达的可领会性状况、陈述的真实性状况、意向的真诚性状况、社会规范的正确性状况做出不同（甚至

完全不同）的判断。换言之，即使对理性沟通的有效性要求本身而言，人们之间尚且难以形成共识，更何谈

在一些更为具体的讨论主题上达成共识。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是要完全否认人们之间通过理性沟通来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达成共识的

可能性还是有的，只是除了哈贝马斯设想的“理想沟通情境”之外，它还依赖于一个重要的前提，这就是参

与沟通的人们必须同处于一个话语体系之下。只有当参与沟通的人们既处于哈贝马斯设想的“理想沟通

情境”之中，又处于同一个话语体系之中时，人们之间才有可能就哈贝马斯提出的达成有效沟通所必须遵

守的基本要求获得一致的理解，因而才有可能通过进一步的沟通过程来就某个实质性主题达成共识。这

也就意味着，原本不处于一个话语体系之中的人们，如果要想就某个话题通过沟通达成共识，那么他们就

首先必须通过学习过程（相互学习对方的话语系统，或者共同学习一种新的话语体系等）来使双方能够同

处于一个话语体系之中。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要想形成共识就是困难的，试图通过共识的形成来解决有关

纠纷也就只是一种空想。

（二）通过战争等武力手段来加以解决

战争等手段是现有国际关系体系下解决国家之间利益纠纷（尤其领土性纠纷）的一种方式。毋庸讳

言，长久以来，人们确实以这种方式解决了大量的国家之间的利益纠纷。人们也同样意识到，以对抗乃

至战争手段来解决国家之间利益纠纷尤其是领土纠纷，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无法弥补的巨大危害。

一是这些方式只是从表面上暂时解决了问题，而实际上问题的根源依然存在。战争是以武力压迫的

方式来使争议按照战胜方的意志加以解决，战败方虽然被迫屈服，但并未真正作到“心服”。随着时过境

迁，只要战败方感到条件成熟，就可能在利益或“复仇心”的驱动下重新挑起“争议”甚至冲突。这种情况在

历史上屡见不鲜。

二是战争进程中人力、物力的毁灭性损失。

三是对交战各方经济、社会建设的巨大破坏。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社会

运作虽然也存在相互联系，但尚未像今天这样高度一体化，战争可能更多地是给战败方的经济社会建设造

成破坏。但在全球化时代，东亚各国的经济、社会进程已经高度一体化。如果经济社会进程高度一体化的

各方之间爆发战争，那么无论战争的最终结局如何，都不会有赢家。因为在经济社会进程高度一体化的情

境下，战胜方的经济社会进程必然会因受到战败方经济社会进程衰退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程度不等

的衰退。因此，无论表面上的胜负如何，战争最终必然是以“双输”为结局。

（三）通过调停或仲裁途径来加以解决

这也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采用的两种冲突解决方式。所谓调停，即是由冲突双方之外的某个第

三方出面，来提出调节冲突的建议。所谓仲裁，即是由某个双方事先都表示接受其判决的第三方（在国际

纠纷中，譬如国际法庭，或联合国有关机构等），来判断是非，做出调节冲突的决定。

达伦多夫认为，虽然调停者的建议对双方并无约束力，但经验证明这种方法却经常有效。③事实上，即

使在经验证明有效的那些案例中，调停之所以显得有效，也是以下列条件作为前提：（1）冲突双方实际上都

已有停止冲突的意愿；（2）冲突双方的实力相当或差距不大，经过一段时间的冲突后双方均已感觉到难以

靠自己的实力在冲突中取胜。假如没有这两个前提存在，调停多半会是无效的。

仲裁的结果一般说来对双方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力。因此，假如事先存在着一种国际仲裁机构（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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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共同承认和接受的国际法庭，或联合国有关机构等），那么当国家之间出现领土纠纷一类的冲突时，确

实可以通过这个第三方来协助解决冲突。但正如达伦多夫所指出的，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冲突，有可能导

致以下情况的出现，即冲突只是被简单地压制下去，而并没有真正地被解决。④在这种情况下，冲突解决只

是一种暂时的假象。在以各个民族国家为主权和利益分配单位的世界格局下，如同以战争方式来解决领

土纠纷时可能出现的情况一样，一旦情况变化，感觉时机成熟的一方就可能旧问重提，重新挑起纠纷。因

此，无论调停或是仲裁，虽然都会产生一时的效果，但也都不是一种既长效又可靠的纠纷（尤其是领土性纠

纷）解决方式。

（四）通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搁置争议”策略隐含的一些重要假设可能是：（1）有些“争议”目前之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目前缺乏

恰当解决它们的必要条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将来的某个时期，这些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是有可能会

具备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将“争议”“搁置”到那个时候，这些“争议”就应当能比现在更顺利地得到解

决；（2）有些“争议”可能只是在现有条件下存在的争议，在未来的情境下这些“争议”有可能随着情况的变

化而自然消失，不再成为会引起对抗的“争议”。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些“争议”“搁置”到那个时候，问

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我们不排除有以上假设的情况存在，因此，“搁置争议”也的确是可以暂时用来解决某些纠纷的办法。

但是，第一，并非所有“争议”都可以列入上述两种情况，从逻辑上说，总有一些“争议”其存在与否或解决的

难度是不太会随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的；第二，即使人们同意有上述两种性质的“争议”类型，但对于到

底哪些争议属于上述类型，却难以取得共识；第三，即使是那些可能被相关当事国一致同意列入上述范畴

的“争议”，也可能因为当前巨额利益的驱动等原因而使当事各方都不愿意将这些争议真正加以搁置。可

能正是出于对以上三种情形尤其是第三种情形存在的考虑，邓小平才将“共同开发”与“搁置争议”并列在

一起，作为“搁置争议”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加以推荐。然而，“共同开发”真的会是一个好的领土性纠纷

解决方式吗？

笔者认为，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策略中隐含着一个重要难题，这就是共同开发了之后如何分配

开发成果？我们可以设想出三种分配原则：第一，按各国人口比例进行分配；第二，按各国实际需要进行分

配；第三，按各国在开发过程中投入的要素比例来进行分配。前两个原则显然行不通，也不合理。第三个

原则，即按“要素投入比例”进行分配的原则，看上去很合理，但实际上也无法实施。因为按照这个原则来

进行分配，各国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投入实际发生之前，谁来以及如何来确定相关国家的要素投入

量及比例？一种可能是按各国的意愿来确定各国的要素投入比例。即由各国自主决定投入的数量。但由

于最终的利益分配和初期的要素投入比例挂钩，因此很可能出现各个国家都希望在总投入量中尽可能占

据更大比例的情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恰当处理？另一种可能是按照各个国家的经济实

力来确定各国的要素投入比例。实力强的多投入，实力弱的少投入。但是，由于投入多的国家将会多得开

发成果，这就势必引起实力弱、因而开发所得也少的国家的不满。在一定意义上，这将导致以和平方式发

生的领土(空、海)性资源再分配。在这种领土性资源再分配过程中，原来占有较多领土资源、但经济实力较

弱的国家将会失去自己的领土资源；相反，原来占有较少领土资源、但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则会得到原本

不属于自己的领土资源。这必然引起前一类型国家的不满和反对。

在开发某一项目的要素投入量远远超出相关各国的实力之和，因而需要从东亚地区以外的国家或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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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引进要素投入的情况下，“按要素投入比例”来对开发成果进行分配的原则就更难实行。如果相关国

家均未有实际投入，那么在剔除了“外资”应该得到的那部分利益之后，剩下的开发利益该如何分配则依

然是一个问题；如果相关国家有投入，那么上文所说的按什么原则来确定各相关国家的投入比例的问题

就会出现。

显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的局限是，与以战争等武力解决纠纷一样，这种方式实际上也只是

暂时回避了问题，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用词上就可以明白，“搁置争议”只是“搁置”了“争议”，而

不是解决了“争议”。只要民族国家依然存在，并且是利益分配的主体，民族国家之间的领土纷争就始终难

以消除。你可以将这些“争议”“搁置”一时（10 年、20 年或更长一些），但无法永久“搁置”。只要这些“争

议”没有被消除，它就总有再爆发的一天。到那一天，这些争议又当如何处理呢？

协商沟通、调停和仲裁不是万灵妙药，对抗和战争不是合理的解决办法，“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不是

长久之计，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解决东亚各国目前面临的领土性资源争议呢？

三、走向东亚共同体：理想的争议解决途径

笔者认为，对于东亚各国来说，最理想的争议解决方案就是向欧洲联盟学习，建立一起一个正式的、最

终可以将东亚各国联合起来的“东亚共同体”。一个完整的东亚共同体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经济

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具体说明如下：

经济共同体：经济上结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使共同体内各国的商品、资金可以像在一个国家内部自由

流动那样在共同体内各国之间自由流动。为此，需要有以下措施：商品流通的免关税，建立共同货币和共

同银行。

社会共同体：在社会生活方面结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使共同体内各国的社会成员可以像在一个国家内

部自由流动那样在共同体内各国之间自由流动。为此，需要有以下措施：人员流动免签证，允许建立共同

体内跨国家的社团组织，建立一定程度上的跨国性社会救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等。

政治共同体：在政治方面结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使共同体内各国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一个共同的政治体

制，以便使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能够就共同体层面上（涉及共同体成员共同利益）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立

法、行政和司法活动。为此，需要有以下措施：建立共同立法机构（共同体议会），共同行政机构（共同体部

长会议），共同体司法机构（共同体法院），并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和法律。

文化共同体：在文化方面结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使共同体内各国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一种共同的文化，

以便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能够具备一定程度的共识。为此，需要有以下措施：确定共同体官方工作语言，

建立共同的电视台，发行共同体报刊，建立共同体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设立各种共同体层面的文化团体

（学术团体、艺术团体等）。

安全共同体：在安全方面结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使共同体内各国能够对相互之间发生的利益纠纷采用

一种和平的机制来加以解决。为此，需要有以下措施：建立共同体一级的武装力量指挥中心，统一控制各

国的武装力量。

在以上所有这些方面，最重要的是政治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的建设。有人认为，在建立“东亚共同体”

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因为经济共同体的建立能够将共同体各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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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成员国之间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纠纷。⑤尽管这种

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最重要的事情可能还应该是政治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的建立。人类历史上的绝大

多数共同体，无论是古代的氏族、部落共同体，还是中世纪的家族、村落（庄园）或封建国家，还是现代的民

族-国家或跨国共同体，首先都不是出于经济方面相互交织的共同利益，而是出于吉登斯所谓的“本体论安

全”方面的考虑而形成的。关于这一点，霍布斯、洛克等人都有过明确的论述。在霍布斯看来，人们建立国

家这种“利维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走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建立一种使财富和文明得以

持续保存和积累的和平的社会秩序。⑥在洛克看来，人们之所以要建立国家这种比家庭、村落等“自然社

会”更高的共同体，也主要是为了消除在“自然状态”下存在的所有人都可以成为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

的局面，从而一劳永逸地消除人们之间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由于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自然法裁判权、执行权

而造成的困境。⑦这些论述虽然最初不是针对跨国共同体而言的，但其道理应该同样适用于跨国共同体。

虽然经济利益的相互交织会有助于政治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的形成，但是，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并非必然导

致政治和安全共同体的形成。政治和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反过来会促进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因此，作为我

们奋斗目标的东亚共同体首先应该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建立这样一种性质的东亚共同体对

东亚各国可能带来的好处是：

首先，它通过将东亚各国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安全方面结合成为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因而

将从根本上消除共同体内各国之间的领土性纠纷问题，一劳永逸地消除各国之间因领土性利益纠纷而爆

发战争的危险，为共同体各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持续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制度性保障。

其次，建立东亚共同体可以给朝鲜和韩国这样一类国家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利益是：可以无需再讨论分

裂双方的统一问题。换句话说，由于东亚各国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结合成为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南北

韩之间的统一问题将由此变得毫无意义，因而不再成为一个问题。

第三，它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共同体内各国（或地区）的军费需求，使各国能够将这笔节约下来的资源

配置在其他方面，提升各国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

四、一体化和多元化：共同体内部关系的辩证法

在近年来中国学者讨论“东亚共同体”问题的诸多文献中，不少作者都提到了在当前建立东亚共同体

所具有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或所面临的困难或障碍）。例如，对于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有利条件，邵峰做

了如下归纳：“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有利条件包括：国家间合作的基础在于国家间的共同利益，东亚各国在经济

发展、地区稳定、非传统安全等领域拥有共同的利益；从东亚国家政府的政策宣示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国家

都认识到区域合作的必要性，具有发展区域合作的主观愿望，也都制定了自己的合作战略。尽管社会制度不

同，但东亚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市场经济制度，为区域经济合作奠定了基本条件。东亚国家在资源、劳动

力、市场、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水平参差不齐，从经济合作的角度看具备很强的互补性，以互补性促进相

互依赖，以相互依赖促进区域合作，这是东亚合作的特征，也是比较现实的选择；从历史和文化传统来看，

东亚国家都属于儒家文化圈，在情感交流、认识问题的方式、行为特征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一致性。”⑧

对于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不利条件或困难、障碍，人们也提到了诸多不同因素，如在“东亚共同体”所应

涵盖的国家范围问题上、在谁来主导东亚共同体问题方面东亚各国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以及美国对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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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构想的猜疑和反对等。其中有一个经常被人们提到的困难或障碍是：东亚各国在经济、政治体制以

及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方面所存在的较大差异。例如邵峰就认为，影响东亚共同体建立的一个重要不利

条件就是“在思想意识层面，各国在价值观、文化认同和历史认识等问题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越南、朝

鲜、缅甸等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其他国家完全不是一种类型，即使在同一类型的国家间也保持着各

自的特殊性，比如新加坡。在建立经济共同体阶段问题还不是很大，但如果进入安全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

阶段，中国基本上不能适应，其他许多国家也未必承受得起。某些国家希望借东亚共同体建设契机促进中

国体制转型的潜在意图必然与中国的主权利益发生激烈碰撞。在东亚地区，比起风行世界的自由主义和

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潮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优先性。在欧盟各国之间有着共同的基督教文化，相比而

言，曾经支配着东亚地区的儒家文化，在政治层面难以达成一致性认知的基础，其对各国政治的影响力也

没有一些学者希望的那么大”。⑨

江瑞平也认为，在欧盟(EU)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框架下的区域一体化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重

要条件之一是内部各成员在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上的高度同质性。但在这一层面上，东

亚各成员之间却存有巨大差异，其中最难弥合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差异。此外，还

有君主立宪政体、议会民主政体与人民民主政体之间的差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之间的差异，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发达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差异，在民族、宗教、文化、语言等方

面的差异也远比欧美要大。所有这些差异都势必构成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巨大障碍。⑩

王联合也认为，东亚国家难以像欧盟那样顺利完成一体化的建设，因为“东亚各国之间经济、政治、宗

教等方面的巨大差别是建立区域共同体的一个严重障碍”。“东亚地区情况十分复杂，不少国家在政治制

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外交政策取向和安全理念也

迥然有别，主要大国对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历史和现实的认知更是有着重大分歧，因而东亚一体化进程必将

面临许多挑战和困难”；“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东亚仍然会保持多样化的政治和社会形态而不是简

单的整齐划一。……过去长期阻碍东亚合作的各国间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短期内不可能

迅速消失。即使是在那些最发达的东亚国家的关系中，也并没有出现可以证明民族认同已经淡化的充足

证据。东亚显然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相互融合。”

笔者不否认上述作者所做的这些分析。东亚各国在经济、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方面所存

在的差异，确实有可能成为东亚共同体建立的重要障碍。但是，这种障碍并非是一种不可克服的永恒的障

碍。成员国家之间具有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共享同样的价值观或相近的文化和宗教传统，是一

个跨国共同体能够顺利建立起来的重要条件，但并非必要条件。

毫无疑问，正如众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今世界上建立和运行的比较顺利的跨国共同体，如欧盟和

北美共同体，都是以成员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方面具有高度同质性为前提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跨国共同体的建立和顺利运行，都必然要以成员国之间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

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高度同质性为前提。虽然目前尚无法进行充分的说明，但笔者认为，即使有

证据显示，像欧盟和北美共同体这样一些跨国共同体的建立和顺利运行确实是以其成员国之间在经济、政

治制度、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高度同质性为前提的，那么，这一事实本身也并非是一种像“太阳必

然自东方升起至西方降落”那样是一种纯自然（非人为）的现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在一些特定话语体

系的引导和约束下所建构出来的一种现实。按照这样一些话语体系，任何一种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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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建立在共同体成员在种族、信仰、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同质性基础之上的，而且这种同质性程度越高

越好。笔者相信，在另一类话语体系，例如多元文化主义等话语体系的引导下，我们就完全有可能建立起

一种新型的跨国共同体。在这种新型的跨国共同体中，各国人们既具有一定程度的同质性（例如，对于共

同体基本原则、规范和制度的认同），以维护共同体的正常存在和运行，又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

保留一定程度的异质性，以维护共同体成员国之间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方面的多样性。换句话

说，我们完全可能尝试在不改变共同体各成员国现有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形态的前提下来建立一个将

这些国家紧密结合为一体的新型跨国共同体。这种新型共同体，作为一种能够在超越既有民族-国家的层

面上将人类结合起来的更高层次的人类共同体，它和欧盟等跨国共同体具有类似的地方，但就其将在成员

国之间保留较高程度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异质性或多样性这点而言，它又与欧盟等跨国共同体具有

较大的差异。这种新型的共同体，如果能够真正地建立起来，将是东亚各国人民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

贡献。正如一位中国作者在讨论“东亚共同体”构想时所指出的那样，在这方面，东亚文化（尤其儒家文化）

也提供了一些必要的思想资源。儒家文化主张“和而不同”的思想，强调“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

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按照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我们应该“承认各国文明

的多样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但认为西方价值观并不具有普适性，各种文化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

化、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文化、韩国特色的转型民主化文化等以及历史上的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

文化、佛教文化等是适合各国发展需要形成的人类文明精华，都有其生存、发展的理由和权利，各种文明应

该和平共处，共同建设东亚的美好家园。鉴于东亚多文化、多制度的特殊情况，东亚各国在学习欧盟和北

美共同体宝贵经验的同时，必须创造能够使东亚各种文明共存兼容的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新模式和新经

验。”我想，尽管像许多人都意识到的那样，建立这样一种新型的跨国共同体并非易事，但只要东亚各国人

民共同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这一目的地。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两点是：第一，无论是欧盟，还是东亚共同体，这样一些区域性的共同体依然不

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式。人类社会的最终形式应该是全球共同体。因此，欧盟和东亚共同体一类的区域

共同体也只不过是我们迈向全球共同体的一个中间环节。从理论上说，联合国本来应该就是这样一种全

球共同体。但至少在目前，联合国还不具备这种功能。我们在推动区域共同体形成的同时，也应该逐步推

动联合国朝这样一种共同体的方向去演变。第二，本文所倡导的跨国共同体虽然是一种理想的人类共同

体，但这种理想共同体的实现并非是朝夕之间即可达成的事业，而是可能需要经过各国人民漫长而艰苦的

奋斗和努力才能抵达的远景。

注释：

① Habemas, Jurgen,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Boston:Beacon Press,1982.
②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第 2-3页。

③④ Dahrendorf, R..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29-230.
⑤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指出：“欧洲经历过多年的战争，最近的就是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这些战争是欧洲共同体形成的

主要动力之一。其思想基础是这样的：如果欧洲国家在一个联盟中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一道工作，而且它们的财富复杂地交织在一

起，这将会阻止其成员国之间发生战争。欧洲取得了成功，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传统的对手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在可以看得到

的未来，也不会发生战争。欧洲联盟的观念是如此的有力，现在，欧洲国家排起了长队要加入它。欧盟的扩大不只是为了经济的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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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它也扩大了欧洲地区的和平与和谐的范围。同样经历过战争的东亚国家，也应该具有这样的远见、勇气和智能，把东亚共同体作

为长期致力的目标。”吴作栋：“亚洲面临的挑战”，2003年 3月 28日在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的演讲[EB/OL]，博鳌亚洲论坛网站，http://
www.boaoforum.org/shidian/beiyong7/t20031015_1549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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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The Way out of East Asian Predicament

Xie Lizho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series of territorial disputes has been frequently observed between East
Asian countries. Though the outbreak of war is not an imminent threat at present, military conflicts between
involved countries are becoming more likely. Now East Asia is really at a crossroads. Under the current cir⁃
cumstances, there are at least four solutions available, namely, peace negotiation, military force, intermedia⁃
tion and“shelving differences and seeking joint development”. However, each solution has its limitations.
Peace negotiation is not a simple remedy. War is unreasonable. Intermediation and“shelving differences and
seeking joint development”are not solutions once and for all.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ideal solution is to
establish a unified East Asian Community following the model of European Union. Though it would not be a
plain sailing, it still is a common goal that worth continuous efforts and committments by all East Asian coun⁃
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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